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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學年度 第   學期 校際選課申請表

主旨：本校學生本學期擬至貴校(                   校名)選課，敬請  惠予同意。
說明：一、本校學生申請資料及審核
	申請學生：                  學號：                  聯絡電話：                
系〈所〉：                   年 級：            班級：                性別：      
(他校屬性：□台灣國立大學系統　□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　□以上皆非
(請參閱「台灣國立大學系統」及「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跨校修課優惠一覽表

	開課院系所
	班別
	科目名稱  ( 詳備註事項2 )
	學分
	時數
	必/選修
	上課時間

	
	
	
	
	
	
	星期      

時間    ~    

	科目英文名稱
	

	· 申請資格：(須擇一勾選，每學期選修他校之學分數以六學分或兩門課程為限。)
□修讀本校未開設之課程(含近3學年)者。
□修讀本校開設之課程者(限畢業班)，須經該課程任課教師同意：                        教師簽章。
□修讀本校開設之課程者(限畢業班)，非學生所屬學系(所)開設之課程(不含通識、教育學程)，檢附申請選課說明書。
□因特殊原因專案簽奉核准者(請檢附核准原簽)
· 請詳閱以下規定並確認：□我已詳閱以下說明，並確認有符合規定。
1. 學則規定，至少修習一門科目。
2. 每學期選修他校之學分數以六學分或兩門課程為限。
3. 承認為畢業學分之校際選課學分總數不得超過取得學位系所最低應修畢業學分數之三分之一。

· 課程性質為：□共同科目（含通識）　□教育專門課程             科( 詳備註事項３ )
□系所專業科目　　　　□教育專業課程26學分　　(此二類請加會師培中心：　　　　　　　　）
· 是否為重補修：□是　□否
(以上資料未填寫者，不予受理。

	1.相關單位簽章
(承辦人)
	2.導師簽章(大學部)
指導教授或輔導授課老師簽章(研究生)
	3.系主任〈所長〉

請簽示：是否計入系所畢業學分：□是 □否
	4.註冊組
	5.課務組
	6.教務長

	( 詳備註事項1 )
	
	( 詳備註事項2 )

	
	
	

	備註事項：

1.欲至他校修習屬於通識、共同科目、教育學分或其它特殊案件，須先經本校相關單位簽章同意。惟同意校際選課並非同意認證或計入畢業學分。

2.系所主管未簽核是否計入畢業學分的科目，欲承認為畢業學分須由系所將承認證明逕送註冊組。

3.本校師資生欲跨校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需本校及他校均有經教育部核准培育相同師資類別領域群科，並經兩校同意，相關教育實習資格認證及輔導教育實習，需依本校規定另行辦理。


二、開課學校審核
	任課教師簽章
	院系所
	師資培育中心
(屬教育學程科目者)
	教務處
	
	出納組(收費章)

	
	
	
	
	
	


本校為簡化公文，本申請表可替代公文，請惠予受理本申請表。敬請於學期結束後，將選課學生成績寄送本校(500彰化市進德路1號)教務處註冊組為荷。
本表說明：

1. 請依本校及選課學校校際選課規定辦理。

2. 填寫本申請表一式三份，送各相關單位核定。於繳費後，開課學校留存一份、學生自存一份並於本校加退選結束前送回本校課務組一份，方完成手續。
3. 校際選課退選除須經開課學校核准外，應攜帶退選證明回本校課務組辦理銷案。

4. 選課不得與本校所選修科目時間衝堂，否則兩科均以註銷處理。[image: image1.emf]1


內含個人資料，請妥善保管





本校學生校際選課用








 


